
申請 110 學年第 2 學期輔系申請標準 
一、 各系(所)輔系申請標準一覽表 
學
院 系所名稱 輔系申請標準 

護

理 

學

院 

護理系 1. 各學期課業成績平均 60 分(含)以上。 
2. 檢附前一學之各科成績及班排名文件。 

醫

療

健

康

學

院 

營養系 1.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60 分以上，操行成績 60 分以上。 
2. 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營醫所 碩、博士班學生：前一學期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生科系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60 分及格。 

物治系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60 分及格。 

動保學程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60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60 分（含）以上。 

語聽系 1.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60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達 60 分(含)以上。 
2. 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 

老福系 1.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與操行成績須達 60 分以上。 
2. 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 

老福所 碩、博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 

健管系 1.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60 分（含）以上，操行成績 60 分（含）以上。 
2. 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操行成績 80 分（含）以上。 

健管所 碩、博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操行成績 80 分（含）以上。 

多遊系 入學後，每學期成績 60 分。 

民

生

創

新

學

院 

食科系 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六十分（含）以上。 

幼保系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操行成績達 60 分及格。 

妝品系 1.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須達 60 分以上。 
2. 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含)以上。 

妝品所 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含)以上。 

美髮科 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為達 60 分及格。 

美髮系 1.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及操行成績為達 60 分及格。 
2. 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 

國際語言系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及格達 60 分者。 

文創系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 60 分者。 

運休系 1.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六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六十分以上。 
2. 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餐旅系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含)以上。 

智

慧

科

技

學

院 

環安系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 

環工所及職安所 碩、博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 

醫工系 1. 大學部學生：歷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含)以上。 
2. 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 

資工系 1.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六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六十分以上。 
2. 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二、 碩、博士班學生申請輔系，需經指導教授、相關系（科、所、學位學程）主任、院長及教務長審查同意後，方可修讀。 


